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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劳动二重性的简要表述正名 

何干强 

价值是生产商品的具有二重性的劳动创造的，这是唯物史观对经济学价值的崭新基本认

识，也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、要素价值论相比所具有的优

越特征。马克思指出，由他所批判地证明了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，“这一点是理解

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”[①]，足见把握这一基本认识的极端重要性。当前理论界存在着坚持和

发展劳动价值论，还是要“转向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”[②]的重大分歧。产生这种分歧

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人们对劳动二重性的理解存在误区，这就是，把劳动二重性简单地理解为

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，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意，理解为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。 

具体劳动相对于抽象劳动而言，这是没错的，有用劳动也的确属于具体的或特定种类的

劳动。但是，具体劳动并不等于有用劳动，因为具体劳动可能包含着无用劳动。而有用劳动

“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”[③]。决不能忽视马克思提出的无用劳动概念，他

说，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。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

料的节约，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。”[④]在市场经济中，从比较同种商品生产的

角度（也即从社会的角度）来看，生产劳动过程的无用劳动是客观存在的，它包括生产废

品、次品的劳动、已被先进生产力淘汰的过剩产品的劳动，在生产过程中超出社会有用劳动

标准过多投入的劳动等。不难发现，《资本论》很少单独使用具体劳动概念，常用的是有用

劳动或具体有用的劳动，只是在强调有用劳动相对于抽象劳动的具体性时，才单独表述为具

体劳动。这决不是随意的、偶然的，而是很严格的。因为具体劳动并不都是创造价值的前

提。只有具体劳动中的有用劳动才是形成价值的前提。劳动二重性科学的简要表述应为有用

劳动和抽象劳动。 

中国理论界对劳动二重性的传统表述，很可能来自《资本论》国外版本的名目索引（出

版社所加）。原东德柏林迪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卷所附的名目索引中，就有“劳动，具

体”（Arbeit , konkrete）[⑤]条目，在中文版名目索引中译为“具体劳动”。[⑥]而一般

认为，名目索引中的概念更具规范性，这样一来，就导致人们用具体劳动概念替代了重要的

有用劳动范畴。 

笔者以为，把劳动二重性表述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，是一种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

错误表述。而误解了劳动的二重性，忽视了具体劳动中还要区分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，则差

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。其一，造成对劳动生产率与社会价值创造关

系的误解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。有人以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社会价值创造的多少是没有

联系的。殊不知，比较生产同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，能创造较多的社会

价值，是因为用社会标准或市场标准来评价，他的生产劳动中有用劳动程度较高或者无用劳

动成分较少，因而包含着更多的形成社会价值的抽象劳动；他创造的商品有较多社会价值，

来源于他自己提供的生产劳动，而决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误解的，是生产率低的劳动转移到了

他生产的商品中。 

其二，造成对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理解的片面性。有人在社会价值形成的探讨

中，根本不考虑先进生产资料的积极作用，殊不知，先进的客观生产要素诸如信息资源、高



新技术、先进生产设备、新工艺流程、资源丰富的土地等，虽然本身都不能创造新的价值，

都不成为新价值的实体，但是它们可以减少无用劳动消耗，提高社会劳动的有效程度，比起

落后的客观生产要素，它们是更有效的抽象劳动“吸收器”和“磁石”。而有人则走向另一

个极端，以为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先进客观生产要素对社会价值创造的作用，于是试图捡起

早已被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萨伊的“三位一体”理论，这就走到了劳动价值论的反面。 

其三，造成对有用劳动研究的忽视。有用劳动属于生产力范畴。中国理论界在较长一段

时间不太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，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了这一点。问题在于，有人以为这是劳

动价值论本身造成的缺陷。殊不知，劳动二重性表明，有用劳动正是价值创造的前提，生产

者要提高市场竞争力，创造并实现较多的社会价值，必须着力于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

基本方面提高有用劳动程度，提高生产力。因此，劳动价值论本身就要求高度重视体制创

新、信息管理、高新技术对于提高生产力的重要作用。已故经济学家孙冶方把价值规律概括

为“最小，最大”（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），[⑦]他注意到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两

个方面，是把握了劳动价值论精髓的。 

因此，走出对劳动二重性理解的误区，有助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。在实践上，也

必定能大大提高劳动价值论对提高现实生产力的指导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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